
 

 

证券代码：603030        证券简称：全筑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7-028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送转分配预案事项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朱斌先生、董事陈文先生、丛中笑先生、王

亚民先生承诺在高送转分配预案审议后六个月内无减持计划；  

2、公司2016年9月21日完成非公开股票发行登记，向6名发行对象非公开发

行股份17,361,111股，该部分股票锁定期12个月，预计将于2017年9月21日起解

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3、公司于2017年1月5日披露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该草案业已于2017年3月22日经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

本公告日，公司尚未对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一部《关于对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高送转分配预案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353 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公司经过进一步核实，就《问询函》的问题回复如下：  

一、2016 年年报披露，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3.35 亿元，同比增长 52.68%；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003 亿元，同比增长 21.64%，本次拟实施的股本转

增方案与实际经营规模和业绩之间存在较明显的不匹配情况。请公司董事会补

充说明：（1）在经营规模和业绩仅有一定幅度提升的情况下，超比例转增股本

的考虑及其合理性；（2）公司是否存在相应提升业务规模和业绩状况的计划和

措施，并充分提示相关不确定性和风险。 



 

 

【回复说明】： 

1、在经营规模和业绩仅有一定幅度提升的情况下，超比例转增股本的考虑

及其合理性 

公司经营规模逐步扩大，业绩稳步提升，自 2014年至 2016年近三年，公司

营业收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 84.21%和 33.84%的增长，保持营

业收入同期 20%、50%的增长，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期 10%、20%的增长。 

公司近三年资本公积增长迅速，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本公积较

为充裕。 

具体数据如下：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营业收入（亿元） 33.36 21.85 18.1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0,039.14 8,253.25 7,500.63 

资本公积（亿元） 8.15 3.42 0.28 

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比较如下： 

 营业收入（亿元） 总股本（亿股） 流通股（股） 流通股占比（%） 

金螳螂 186.54 26.43 25.18 95.27 

亚夏 89.69 33.40 10.94 32.75 

广田 80.10 15.50 13.09 84.45 

洪涛 30.06 12.02 9.20 76.54 

宝鹰 68.54 12.63 12.63 100.00 

瑞和 18.20 1.45 0.94 64.83 

公司 21.85 1.77 0.64 36.16 

注：因 2016年上述除公司以外的其他上市公司年报尚未公布，故表中营业收入为 2015

年数据。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比较，从营业收入与股本规模上看，公司总股本、流通股

及流通股占比均偏小。 

公司自 2011 年股份制改制后从未实施过转增股本。结合未来发展规划，公

司认为目前总股本较小，流通股比例较低，股票流动性不强，较容易引起股价异

常波动。公司适时地进行一定比例的转增股本有利于优化公司股本结构，增强公

司股票流动性，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的需要，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及可行性。 

 



 

 

2、公司是否存在相应提升业务规模和业绩状况的计划和措施，并充分提示

相关不确定性和风险 

国家政府最早关于住宅全装修的政策文件可以追述到 1999年。从 2016年开

始，各地政府开始大力推广住宅全装修。根据广发证券研究报告，2016 年先后

有 18 个省市进一步相继出台住宅全装修指导政策、意见。住宅全装修将是未来

住宅开发的趋势和方向。 

公司业务中住宅全装修比例近三年均在 85%以上。截止目前，公司已签约待

实施合同金额约为 60 亿元，能够保障公司未来业绩持续、稳定。 

公司目前及未来仍将围绕主业即装饰装修开展业务。一方面拓展定制精装业

务，将其作为现有住宅全装修业务的补充和提升；另一方面公司也将以装修为切

入口，提供更多延伸及衍生服务，实现公司向装修服务型企业的转型。 

公司业务规划发展计划与措施以及存在的风险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16 年度报告》第四节“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之“三、公司关于公司未来

发展的讨论与分析”。 

二、根据公告，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1736.11 万股将于 2017 年 9

月 21 日上市交易。公司 2017 年 1 月 5 日披露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

划（草案）。请核实公司提出高送转预案是否与相关股东的后续减持安排有关。

此外，请补充说明除已披露理由外，公司是否存在通过高送转方案的其他考虑。 

【回复说明】： 

1、根据公告，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1736.11 万股将于 2017 年 9月

21 日上市交易。公司 2017 年 1 月 5 日披露了 2017 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请核实公司提出高送转预案是否与相关股东的后续减持安排有关。 

（1）公司 2016 年 9 月 21日完成非公开股票发行登记，向 6名发行对象非

公开发行股份 17,361,111 股，该部分股票锁定期 12 个月，预计将于 2017 年 9

月 21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2）公司于 2017年 1月 5日披露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该草案业已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经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对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若在业绩条件和激励对象

绩效考核均达标的情况下，上述限制性股票将分三期解锁。第一个解锁期自授予

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当日止。由

此推算，若上述限制性股票达到解锁条件，将于 2018年 5月底进行第一期解锁。 

（3）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朱斌先生、董事陈文先生、丛中笑先生、

王亚民先生承诺在高送转分配预案审议后六个月内无减持计划。 

公司提出高送转方案，是在充分考虑目前经营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等因素的

情况下提出的，与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股权激励解禁及相关董事减

持安排没有关联。 

2、请补充说明除已披露理由外，公司是否存在通过高送转方案的其他考虑。 

除上述已披露外，公司不存在通过高送转方案的其他考虑。 

三、请补充披露本次高比例转增议案形成和决策的具体过程，核实在披露

前是否与其他机构或人士进行过相关沟通或交流，并按规定提交内幕知情人信

息。 

【回复说明】： 

1、补充披露本次高比例转增议案形成和决策的具体过程 

在董事会审议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之前，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进行了深入研究及分析，考虑到公司实际经

营现金流及未来资金需求等多方面因素，制定了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

分配预案。 

公司于 2017年 3月 17日发出了于 2017年 3月 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次会议通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出了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

方案。2017年 3月 29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该方案。全体董事

一致认为公司资本公积充裕，具备转增股本的条件。并且认为此次转增有利于优

化股本结构，增加股票的流动性，减少股票异常波动的风险。 

2、在披露前是否与其他机构或人士进行过相关沟通或交流 

在本次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从讨论、制定到董事会审议通过并

披露期间，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进行严格控制，并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应当



 

 

履行的义务及承担的责任尽到告知义务。除因分配方案制定、内部信息传递和审

议决策需要等，公司已登记报备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知晓本次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预案外，公司未与其他机构或人士就上事项进行相关的沟通或交流。 

3、是否按规定提交内幕知情人信息 

公司已就本次现金分红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相关内幕知情人进行登记，并

将按有关规定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建筑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3月 30日 


	公司全称1

